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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辦理早期療育機構日間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 

本局 100年 11月 1日簽奉准，並自 101年 1月 1日生效。 

本局 108年 4月 11日高市社兒福字第 10870181600號簽奉准，108 年 4月 11日高市社

兒福字第 10870181600號函修正，並自 108年 5月 1日生效。 

一、目的：為照顧本市發展遲緩兒童及身心障礙兒童，鼓勵接受早期療育日

間托育服務，減輕家庭負擔。 

二、依據：兒童及少年福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四條、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

及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三、實施期程：自 108年 5月 1日起實施。 

四、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 

五、承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兒童福利服務中心（以下簡稱本局兒福

中心） 

六、補助對象：設籍本市且就托於本市早期療育機構(以下簡稱早療機構)

日托班之發展遲緩兒童及身心障礙兒童。 

七、申請程序：由申請人（或其代理人）檢具下列文件送早療機構初審，

報本局兒福中心複審並將核定結果通知申請人及早療機構。 

（一）申請表。 

（二）家庭應計人口之戶口名簿影本或新式戶口名簿。 

（三）有效期間之發展遲緩診斷證明書、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或綜合

報告書之影本。 

（四）低收入戶證明或家庭應計人口之最近一年度各類所得資料暨歸戶

財產查詢清單（未檢附者，本局兒福中心得依職權主動查調）。 

（五）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八、補助標準及補助金額：身心障礙兒童依「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辦理身心

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審核作業要點」第三點附表表二

（日間照顧）障礙等級補助，發展遲緩兒童則比照輕度障礙等級補助。

每月補助額度依個案家庭總收入平均未達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倍

數核計。 

九、家庭應計算人口範圍及家庭總收入計算：依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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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審核作業要點第六點及第七

點辦理。 

十、申請人備齊證件提出申請後，經本局兒福中心複審核定後，得自備齊

資料申請之日起核予補助。 

補助費按月核計，如不足一個月者，依申請人當月實際接受服務之日

數乘以每月應領日間托育補助費除以三十日計算。 

十一、按季撥款與核銷： 

（一）補助金額依就托月數核給，不足月按三十日比例計，如有溢

撥，早療機構應於發現後十五日內退還本局兒福中心。 

（二）由早療機構依核定補助額度，按季（當年度 4月 20日、7月 20

日、10月 20日及 12月 15日前）檢附領據及請款清冊，送本局

兒福中心請款。 

（三）早療機構應主動配合會計年度辦理核銷相關事宜，如逾會計年

度，致款項無法核銷者，早療機構應自行負擔，不得轉向申請

人收取費用。 

十二、補助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申請人應通知早療機構，並檢具相關

證明文件，向本局兒福中心申請調整補助額度： 

（一）家庭經濟狀況變更。 

（二）身心障礙類別、等級變更。 

十三、申請本補助款同時又符合教育部身心障礙幼兒家長教育經費補助規

定者，應優先支領中央教育補助款，不足部分，依本局「申領教育

部補助幼兒家長經費者其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費用補助注意事項」

辦理。已領取兒童托育津貼或依其他法令領取相同性質補助者，不

得重複申請本補助款。 

十四、申請補助者，本局兒福中心得隨時查核之，申請人及早療機構應予

配合提供相關資料。 

十五、年度複查：早療機構應於每年度依本局兒福中心規定時間配合辦理

年度複查。 

十六、撤銷、廢止、追繳及扣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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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局或本局兒福中心得撤銷或自事實

發生之日起廢止其補助資格並停止補助；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

機關辦理： 

1.不符合請領資格而領取補助或補助原因消滅。 

2.以詐欺或其他不正方法申領補助。 

3.重複領取政府機關相同性質之其他補助或津貼。 

4.提供不實之資料、隱匿或無正當理由拒絕提供本局或本局兒福

中心查核受領資格所需之資料。 

（二）前款情形，申請人溢領或重複領取相關補助者，本局或本局兒福

中心得以書面行政處分向受領補助者、其他不當得利之受領人或

渠等之繼承人追繳已受領之補助款，或由本局或本局兒福中心經

申請人或其繼承人書面同意，按月扣抵申請人或其繼承人所得受

領之其他給付或補助款項至溢領款項繳清為止；其未同意者，本

局或本局兒福中心得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其繼承人限期繳回；屆

期未繳回者，本局或本局兒福中心得逕予扣抵。 

（三）前款情形，其扣抵額度足以影響申請人或其繼承人生活所需者，

本局或本局兒福中心得依職權，或依申請人或其繼承人接獲通知

之次日起 30日內之書面申請，經評估同意後分期扣抵。 

（四）本點第一款各目情形如可歸責於機構者，或因機構提供虛偽不實

之核銷資料、未依原核定計畫執行、經費支用不當、未依規定主

動通報相關異動情形等原因致受領補助者或機構溢領補助，本局

或本局兒福中心得以書面行政處分向機構追繳溢領之補助，或得

自應付予機構價金或應給予機構之其他給付或補助中抵扣至溢領

金額繳清為止，並得停止該機構之新案補助申請六個月；涉及刑

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十七、辦理調查及審核本計畫補助資格時，除法令或本計畫另有規定外，

準用民法、兒童及少年福利與權益保障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辦法、高雄市政府

社會局辦理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審核作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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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社會救助法、社會救助法施行細則、高雄市低收入戶調查及生

活扶助辦法、高雄市政府辦理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審核作業要

點、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辦理社會救助案件調查審核注意事項及相關

法令之規定。 

十八、經費來源：所需經費由本局兒福中心相關經費支應。 

十九、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